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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权与域名权

张玉瑞

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 ( A I P P I ) 柏林大会定义商标的性质为: 商标是用于区别个

人或集体所提供的商品及服务的标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商标示范法�中定义: 商标是

将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与另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别的标记。商标有表达作用、评

价作用, 商标是商誉的集中表现。

一、对商标权在互联网上一般的保护

互联网网页可以传达的信息, 包括文字、图形、动画、声音、色彩。在我国文字和图形

可以构成商标。经营者在互联网上未经许可, 使用他人文字、图形商标推销自己产品的行为

, 在我国构成商标侵权。美国商标法还保护动画、声音、色彩商标, 经营者互联网上未经许

可, 使用他人动画、声音、色彩商标, 也构成商标侵权。既可能侵犯商品商标权, 也可能侵

犯服务商标权, 还可能侵犯联合商标权、集体商标权、证明商标权, 这是对商标权在互联网

上的一般保护。

二、域名与商标的异同

( 一 ) 相同点

域名注册人从事经营活动的, 其域名构成商业标识。从这一前提出发, 互联网上的域名

与互联网下的商标, 有惊人的相同之处。

域名是互联网上区别经营者的标记, 有表达作用, 也代表商品或服务, 接受社会评价,

是经营者商誉在互联网上的表现。

( 二 ) 不同点

域名只能由文字、数字组成, 包括中文、拼音、外文域名。而商标除了文字、数字外,

还可由图形构成, 由文字、数字与图形的组合构成。从这一�物理�前提出发, 域名只可能

是侵犯文字、数字商标, 不会侵犯图形或图形、文字组合商标。

在美国, 域名与商标的另一个不同点, 是域名不要求显著性。域名可以是行业名称或商

品通用名称, 而且有一种倾向, 即越是不显著、通用的域名, 其市场价格就越高。如V C D

产品, 人们在不知道特定商标、企业名称的情况下, 在互联网上直接输入 v c d . c o m ,

进行搜索, 就会找到生产V C D且使用 v c d . c o m域名的企业。

在美国抢注域名, 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 是这些通用名称。一方面通用名称不可能侵

犯商标权, 另一方面通用名称域名转手出售的价格非常高。汽车 ( c a r ) 、房产 ( h o u

s i n g ) 、快餐 ( f a s t f o o d ) 、家居 ( f u r n i s h i n g s ) 、空调 ( a i

r - c o n d i t i o n ) 、计算机 ( c o m p u t e r ) 这些通用名称, 不能申请商标注



册, 却可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域名。

在美国不禁止使用美国 ( U S或A m e r i c a ) 、美国的 ( A m e r i c a n ) 、中

国 ( C h i n a ) 、全国的 ( n a t i o n a l ) 等字样的域名。使用这样域名的企业多了

, 人们就感觉不到这些域名就一定代表国家级企业。美国也不禁止地名作为域名。

三、商标与域名的主体

( 一 ) 非个人域名主体

我国商标法实施细则第 2条规定了可获得商标权的主体, 国内主体包括:

1 . 企业法人, 包括全民、集体、联营、合资、合作、外资、私营企业等。

2 .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法人、社会团体。

3 . 进行工商登记、取得经营资格的个体工商户。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办法� ) , 我国的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是组织, 当然可注册域名。在实践中, 个体工商户凭营业执照, 也可

以申请域名注册。因而在我国, 域名、商标的主体, 绝大部分是相同的, 这意味着商标权的

主体, 全部有资格申请域名, 并且其文字商标从理论上, 可以转换成域名。企业、个体工商

户的商标转换为域名后, 其后缀可以是. C OM ;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商标转换为域名后

, 其后缀可以是. A C、. E D U、. N E T、. O R G。

�办法�规定的组织中, 包括政府部门, 其域名后缀是. G O V。目前只有这一类后缀

的组织, 不能申请商标注册。不过域名与商标权的冲突发生在商事领域, 政府部门不参加经

营, G O V后缀也不能为非政府组织注册, 因此, G O V后缀的域名, 不会发生侵犯商标权

情况。

四、商标与域名冲突的根源

分析表明, 商标与域名权的对象、主体, 在我国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同一标识, 可由

不同的组织申请商标和注册域名。商标的授权需进行实质审查, 从理论上讲应当杜绝了侵犯

在先权利。商标的使用与管理, 已经建立起完善体系, 相对于域名注册而言, 商标权人与商

标使用人是经济生活中的在先权利人或既得权利人。

相比之下, 域名实行注册制, C N- N I C仅对域名的明显缺陷和是否侵犯公共权力及

公共利益进行监督; 对于侵犯私人的在先权利, C N N I C无力进行审查。�办法�第2 3

条规定: �各级域名管理单位不负责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商标管理部门查询用户域名

是否与注册商标或者企业名称相冲突, 是否侵害了第三者的权益。任何因这类冲突引起的纠

纷, 由申请人自己负责处理并承担法律责任。�

域名注册制度的特点, 是基本上靠域名申请人自觉、自律。在这样制度下产生的域名,

固然大部分可以是合法的, 但也应看到, 某些域名的确是恶意注册、侵犯了他人的商标权。

对此, 应当通过诉讼或仲裁解决。

五、个人域名问题

在我国现在还不允许个人注册域名, 说域名是经营者的身份标识, 有充足的实践依据。

除政府机关的G O V以外, 其他后缀域名的注册人, 均可向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 即使是学



校, 提供的也是教育服务。如果某学校的域名与其他学校商标权冲突, 其域名就可能侵犯商

标权。

笔者认为, 将来我国允许个人注册域名, 非商业使用的个人域名 ( 既便使用. C OM后

缀 ) , 不受商标法调整; 用于商业的, 仍然要受商标法调整。这就如同姓名, 个人姓名用于

非经营领域, 与商标法无关。个人姓名用于经营领域, 会作为经营标识受到商标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保护, 同时也存在着侵犯他人在先权利的可能性。

六、非经营者的域名是否侵犯商标权

我国商标法第1条, 说明制定商标法的目的: �是为了加强商标管理, 保护商标专用权

, 促进生产者保证商品质量和维护商标信誉, 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的发展。�这说明我国商标法仅调整经营领域中的商标关系, 不调整其他领域的关系。只要

不在经营中使用, 那么, 就会有如下结论:

1 . 个人的姓名与他人商标重合的, 不侵犯商标权;

2 . 个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表述他人商标的, 如发表他人商标发展历史、在绘画中表

现他人商标, 都属于合理使用;

3 . 个人有合理理由, 例如姓名原来即与商标相同, 致使个人电子邮件地址、域名与经

营者商标相同的, 个人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 不侵犯商标权。


